2014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引言

本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制。
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。

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，至2014年12月31日止。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“首都之窗”门户网站（http：//www.beijing.gov.cn/）下载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电话12333。

一、概述

2014年度，按照《条例》要求和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相关规定，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转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顺利开展。

 　 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
（一）公开情况

2014年度，我局政府网站已主动公开文件共341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

在主动公开的文件中，法规文件类信息301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88%；业务动态类信息36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11%；规划计划类信息4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1%。

（二）公开形式

为方便群众了解信息，本局信息除了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公开之外，在本局网站上也对政府信息进行了公开，方便公众多处查询。

2014年度，本局主动组织新闻发布会、媒体座谈会、发布新闻通稿、领导做客节目等新闻发布活动65次。在人民日报、北京日报、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等30余家新闻媒体上刊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新闻5670条次。

充分发挥“北京12333”官方微博作用，全年，在新浪和腾讯网及人民网发布信息5450条。
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（一）申请情况

    2014年度，共收到依申请73件，其中属于政策咨询范围并告知其咨询电话的4件，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并当场答复的4件，其余65件进入依申请受理流程。另有350余人次到依申请公开窗口、2500多人次通过电话进行咨询，均已当即答复。

从申请形式看，当面申请和通过邮寄信函提交的申请分别有28件，分别占总数43.1%；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的申请有9件，占总数13.8%。

申请内容包括：进京审批材料类14件，占总数21.5%；军转安置类7件，占总数10.8%；医疗保险类、职工养老保险、考录类分别6件，分别占总数9.2%；居民养老类5件，占总数7.7%；其他内容还涉及工伤、工资、考试、市场、大学生就业、劳动关系、劳动监察、社会保险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法规等方面，占总数32.4%。

（二）答复情况

进入依申请受理流程的65件申请中答复情况如下：

“同意公开”的26件，占总数40.0%；

“主动公开范围”的14件，占总数21.5%；

“答复告知”的9件，占总数13.8%；

“不予公开”的8件，占总数12.3%；

“非本机关信息”的3件，占总数4.5%；

“信息不存在”的1件，占总数1.5%；

另有4件，申请人以书面形式退出申请。

同时，我们严格落实市政府信息公开办的信息上传、报送和档案保存等要求，按时完成数据录入、存档。确保了上报数据的准确性，做到不拖延、及时上传。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
2014年度未发生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。

四、咨询情况
2014年，本局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3146946人次。其中，

现场咨询346人次，占总数的0.02%；

电话咨询2438781万人次，占总数的77.49%；

电子邮件咨询707819件，占总数的22.49%。

五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
2014年度，因不服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7件。截至目前，已审结6件，无败诉案件。

六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深入，本局将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，深化主动公开、不断扩大公开范围，以保证更快、更准确地公开本局政府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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